






第十六条本协会团体标准的编号由团体标准代号（T）、 团体代

号(SJZN）、 团体标准顺序号（XXX）、 年代号（XXX）构成。 其中团体代

号由石家庄市室内环境净化行业协会大写英文字母SJZN缩写组

成， 示例：T/ SJZN XXXX-XXXX。

第十七条本协会等同采用国际标准的标准采用双编号。

 如：T/SJZN XXXX-xxxx/idt ISO XXXX: XXXX。

第二章组织机构和职责

第十八条本协会设立团体标准专业委员会， 全面负责团体标准的管

理工作，负责组织开展团体标准的制修订工作、标准的战略规划和对

标准化相关政策、制度和标准化文件的审核与指导决策工作。并依据

标准化法及有关规定，结合行业国内外实际情况， 整合相关资源，为

团体标准提供专业化与专项支撑，为相关管理规定、办法及工作细则

等文件提供顶层指导意见。

第十九条团体标准专业委员会委员聘用周期一般为1年， 到期换届

委员会委员以及参与团标工作的专家根据标准项目的需求可做临时

调整。

第二十条技术委员会由标准专业委员会以及相关领域的专家、 顾问

等人员组成，负责团体标准的立项审批、 意见征求、 送审稿审查、报

批稿审定，并配合秘书处对团体标准予以公示和发布等系列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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